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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个罪人蒙主恩

	我是安徽人，一九一五年生于灵秀的南京。父母生了我们姊弟八个，不仅养育我们，还供给我们读书，使我们各人能过所爱过的生活，从事所爱作的工作，叫我们在世上不是白过日子，乃是都有成就。其中父母给我们最大的益处，就是他们信了主，得着了主，也把我们八个儿女先后都带得救了；使我们有主在我们灵里作生命。

	不只我们全家得救，弟弟（排行第七）的妻子也得救了，她聚会、服事都不落人后。四姊二十四岁时病逝；三姊没结婚，在公会传道；我的丈夫张湘泽和我都是同工，都是服事主的人。

	我得救前是家里八个儿女中最坏的一个，例如偷父亲的钱买东西吃。父亲是个外科医生，平常工作很忙碌，每晚看医书都要到夜里一两点，早上八点钟就起来，所以睡得很少。他的钱都算好放在一个地方，家里的人都没有法子拿到，但是我拿得到。我就到离家较远的店（以免人认得我）里去先拿点东西吃，不久就付一块洋钱，那时一块洋钱可以吃很久。父亲看出来，钱少了一块，他不知道怎么少的，但是他也知道没有别人会作这件事，一定是我。在我得救之后，就再没有偷过钱，所以他对人说我是真的悔改得救了。

	十一岁时，我在教会学校读小学五年级。那时正是蒋先生北伐的时候，国共是合一的。许多男女政工人员，站在街上的石头上演讲，我听了很兴奋，回家就替自己起了一个名字，心想将来一定要用这个名字，成为一位政治人物。平常我都是一觉睡到天明，除了半夜母亲叫我起来上马桶（是那种加小盖子的），否则我会尿在床上。我常误把鞋子当马桶盖放到马桶里去，而在第二天大叫我的鞋子在哪里？但是那一天不一样了，半夜是我先起来把父母叫醒，告诉他们我要叫什么名字，作什么大人物，说完了我又睡了。父母是怎么想我不知道，但我得确是作了六年的政治梦。

	我的父母爱主，因此在我们小的时候，就常在主日带我们去儿童班，唱诗歌，听圣经故事。那时我自己没有得救，并且一直问：“我怎么知道你们所说的耶稣就是神？”凡问到我信不信耶稣，我都是回答说不信。

	十三岁时，母亲去世，父亲在医院里很忙。他对我说：“你们兄弟姊妹这么多，（一个儿子，七个女儿，我排行第五，）别人我都可以管得了，你，就在于你自己了，你若往好里走，他们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你，你若往坏里走，全世界也没有几个能像你那么坏的。”知子莫若父。当时我心里想，谁不想作好，若是作好很吃力的话，我就转头向坏里走。这个世界上有岳飞，也有秦桧。总而言之，我要给人看见，这个世界里曾有过我这个人。

	从小一直到得救，我这个人好好坏坏的，坏事作了很多，但也作过一些好像是好的事。有时背着我的小妹妹出去玩，或者和弟弟去别人家里看新娘子，也会到别人家里去站在棺材面前看他们给死人穿衣服，有很多人在那里哭，还有些和尚，也不懂他们是在唱些什么。这些事都是我们这些生长在信耶稣的家庭里所没有的。我是一个坐不住也站不住的人，那里有事情我都要跑去看看。我的个性像男孩子，不喜欢和女孩子玩，总是往外跑。我从小学一年级起，一下课就跑出去，天黑了才回家，吃了晚饭，坐下来，读一点书就睡了，因为跑得太多，睡得也快，总要睡十个多小时。

	我每天只要读一次书就会背出来。到了中学，也是一天要读一课书。预习时，我就试想如果我是老师，就要注意这几句。常常我所注意的，正好是老师所注意的。我们的分数不是一百分最高，乃是九十分，六十分以下不及格。常常在考试前两天我的国文课本就不见了，（因为在课本上有我标出的重点，）同学们拿去看，结果分数还是没有我的多。我不怪他们，只是不懂他们。

	到了我十七岁的寒假时，有一位五十岁的美籍希腊人，到我们的公会来传道。我的大姊（大我十岁）很爱主，就请他带我得救。他问我信耶稣么？我告诉他不信。他又问你信圣经上的话么？我告诉他不信。他就哭了，对我说：我要天天为你祷告，使你得救。我心里想，信不信是我们的事，与你何干，你何必哭？

	过了一天，他又叫我去，对我说，我祷告一句，你跟我祷告一句。我口里说好，心里却想，你怎么说，我不信就是不信。他教我说：“主耶稣啊，求你可怜我这个罪人。”我一听，这个话我不能说，我既不是罪人，（没有一个不信主的会说自己是罪人的，）我也不要人可怜我。但是我自己又想，人家叫你跟着祷告，你说好，人家说了，你又不开口，这个对么？我只好开口。当我这样一开口，呼喊主耶稣，即刻主就住到我里面来，于是我得救了。我非常喜乐，觉得主很近。我天天祷告，也读圣经。我得救后不久，他就回他本国去了，我再也没见过他。虽然如此，他却是一位天天为我流泪祷告，使我很快得救的人。我求主记念他的忠心，使他得着他的赏赐。

	十八岁那一年夏天，我中学毕业。在二月时，我们女生部的女校长和我们谈话，问我们秋天要不要去金陵女子大学就读，她可以替我们先办。我顾虑家里每隔二年，就有一个去读中学或大学，父亲的担子会不会太重。所以我是盼望读神学，但是读神学要年满二十岁才能入学。女校长也知道我家里的情形，就叫我到她的学校里教小学五、六年级，到了二十岁就可以去读神学。

	十八岁的秋天我回到母校教小学，一位三十几岁曾教过我数学的男老师，看见我这么年轻就不读书了，就很重的讲我。我夏天回家去（在另一个省里），父亲因四姊是读师范不需要用家里的钱，就说我应趁他有钱供我时去读大学。说就对主说：让我多读点书，现在当先去读大学，再去作事，到了三十岁，为论我作得多好，都必放下，去读神学来服事你。我甚至对主说，你不也是三十岁才服事神的么？于我就到了金陵女大学去读书了。不到一个月，我头上就长了黄水疮，疮所流出来的黄水流到那里，疮就长到那里。南京有个父亲的老同学，他和父亲像亲兄弟一样，在那里开医院，他就把我的头发剪去很多，在我头上用许多裹布包着，很痛。我就住在金陵女大的医院中，一天要睡十六个小时。放假后我就不能再住在金陵女大，因为我不再是他们的学生了。我母亲的一个同学，当时正好在女神学院作事，就叫我住到她那里去，我每天早上先坐在院子里读圣经，再读书。到了秋天就去读中央大学。夏天有几位神学院的同学放假也是不能回去，就与我一同住在女神学院里。她们知道我的事情，就对我说，你小心又要长黄水疮。

	到了神学院开学时，我就不能再住在那里，必须是他们的学生才可以。所以我就进了神学。在神学里一周至少要读八课书，我就这样住下来，两个人一个房间。有一个主日下午，同房间的姊妹，拿着圣经很快的往前走，我就问她，你往哪里去？她说你要来就快跟来，我就叫她等我拿着圣经一同去。神学院的旁边有一个小房子，里面住着一个弟兄和他的太太与一个小孩。这位弟兄名叫唐守临，诗歌唱得非常好，诗歌内容不像公会里唱的，我就向他买了一本诗歌。神学是下午五点下课，六点吃饭。五点下了课，我与三位姊妹坐在院子里唱诗歌，觉得主就活在我里面，非常喜乐的向着天。

	在这个时候李渊如姊妹正好来南京，要看望一位身体有病的姊妹，唐弟兄就告诉我，李小姐是我们中间最强的姊妹，所有倪弟兄的著作都是她编辑的，她从前在北京的同学都称她为女状元。唐弟兄带我去看她，她一看见我，就问我清楚得救了没有？这个问题在我是太清楚了，我就很详细的说给她听。不久日本人与中国打仗，很多人就往西边去，我也到了汉口。听说李小姐也在汉口，我就找到会所，他们说李小姐去了重庆。

	那时正值寒假，我的大妹妹（排行第六）再读半年就高中毕业了，于是我们就在那里住下，直到夏天，我妹妹毕了业。汉口聚会是在楼下，楼上有四间小房，我和两个妹妹一间，从北方来的一位姊妹和她的女友一间，她的弟弟住楼梯口那一间。主日我提早五分钟坐在下面要聚会，但里面问自己，你为什么不蒙头？我就说我没有蒙头帽。正在这时候，那位北方来的姊妹向我招手，叫我上去，对我说，今早我睡得快醒时，梦见我问你为什么不蒙头，你说你没有蒙头帽。我正好有两个，这一个就给你。从那时起，直到现在，我聚会时都蒙头。

	那个时候日本人已经到了汉口，我也准备要去成都，而当时汉口也有许多学生要到成都读书，我就想租间房接待，使那些信主的人每天早晨能一同读点圣经，没有信主的就带他们得救。李小姐知道了，就对我说：“现在不是你作工的时候，你最小要学习六年，否则你就像青竹竿插在水里，不知深浅。你祷告主，若是出于主，你我跟我回上海去。”我心里想，不用祷告主了，我跟你去。能有一个人肯教我，使我能好好的服事主，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。她比我大二十一岁，对我就像母亲对女儿一样。我还没有看她对别人是这样的，她使我这个人改变不少，也懂得很多。她实在是成全我太多的人，也是我这一生永不会忘记的人。

	一九三七年起，倪弟兄的福音书房移到上海，请李小姐在编辑的工作上帮助他。从那时起，所有倪弟兄的著作都是她所编辑的。她也带我在书房里跟她学习一些事。我从小写字手就会抖，所以不能写正楷字，只能写简体字，但是她不要我这样写，一定要我照着九宫格的写法，这样才能成书。在上海我也用许多的稿纸来试写，然后交给她看。由于当时通货膨胀，有些倪弟兄的信息没法印出来，只将稿纸留了下来。这是想当遗憾的！

	不久倪弟兄从英国回到了上海。后来就在法租界的友华村，租了几间房子，为着外地的同工们来用。比如李弟兄那时服事烟台召会，而烟台的几位同工，就要分别时间来上海，接受倪弟兄的训练。而我就住在上海，从头一天就住到友华村去，直到第四年训练结束为止，我都在里面，那时我二十四岁，是同工中最小的一位。

	到了友华村的第二天，倪弟兄就与我们交通，从得救的真理开始。他对我们说，你们一定要有厉害的得救，否则我不知道将来你们有那位是我的同工。他要我们一个一个的在聚会中交通，当我说的时候，我实在见证我是一个厉害得救的人。

	然后，他就对我们从如何祷告，如何读圣经说起。因为他自己是一个不住祷告，并且读圣经的人，而且是一目十行，一进到里面就不会忘记。他一个月就能读完一本新约圣经，而且记得很清楚，能说出新旧约的关系来。他在文德里的一间楼上，收藏了许多中文的，英文的属灵书籍，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，他完全读过了。李小姐就坐在他厨房上面的亭子间里，再上五六步，就是倪弟兄的书房。有一天我为一件事去找李小姐，倪弟兄正好不在，我就问李小姐能不能上去看一看，李小姐说可以，因此我得以看见他读书之多。不知不觉的，我也渐渐喜欢读圣经，和弟兄姊妹所写的属灵书籍。

	在友华村，倪弟兄也与我们花了许多时间说到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的事。雅各有神，但还活在自己里面，经过许多年日，他那个抓夺的手，就成为祝福的手，为约瑟、以法莲和玛拿西一同祝福，说：“愿我祖亚伯拉罕，和我父以撒所事奉的神，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。”（创四八15。）我听了就觉得主也是要一生牧养我的神。

	一直到第四年，这个训练结束为止，我都在这里面。以后我好像再也没有见到倪弟兄。但是另一面，直到今天，我作任何事的时候，都问自己，倪弟兄是怎么讲的。直到现在，我也不觉得他不在我面前向我说话，使我知道应如何往前。

	婚姻的事，有的人需要早，高中还没有毕业，就要结婚；有的人需要晚，我在二十七岁时曾想过，我这样事奉主的人，可不可以结婚？主就让我想到百基拉和亚居拉夫妇，保罗曾和他们同住并且作工。亚波罗也被这两夫妇接待过，并将神的道给他讲解得更加详细。那时我还没想到自己要结婚。

	有一位姊妹，在苏州教书，父母在澳门，她住的房子很大，所以分租给别人。这时李小姐也在苏州小住。当时这姊妹生了重病，因着我在上海也生过这样的病，懂一点怎么照顾她，找医生给她吃药，使她热度降低。病好了，我送她到她哥哥那里去，请她哥哥派人送她回澳门，但是中间要经过日本人的辖区，她哥哥也没办法。而她哥哥那里全是官和兵，没有女人，因此不能单独留他妹妹住在他那里，就盼望我能留下来陪他妹妹住，我的胆子很大，就和他妹妹同住下来了。因着我是送他妹妹到他那里去的，所以他怎样待他妹妹就怎样待我，我也跟着他妹妹称他阿哥，他妹妹也叫他用我的名字叫我Faith。我在苏州要出来时，曾对李小姐说过，若是我不能回上海，就请李小姐写封快信给我，因为我最小的妹妹在上海读书，我要回去照顾她。

	这位姊妹的哥哥住在湖北的宣化店，而我们住在离他不太远的地方。在我们住的地方，有个年纪大约四、五十岁的女用人，替我们铺床、洗衣服，与我们住在一个屋子里；还有一个约四十岁左右的厨子为我们煮饭，他不爱说话，但是菜烧得很好。几个兵轮班在他的司令部和我们住的地方站岗。白天他在司令部里办公，吃午饭，晚上六点就到我们这里来一同吃饭，然后和他妹妹谈谈话，我也坐在旁边。最多九点钟他就回司令部去看书，两个专门照料他吃饭，换衣服睡觉的小兵，也坐在他卧房门口读书，直到他睡了，才回房休息。他喜欢骑马，我在那里也学了一点，他的马很高，全身是黑的，眼前有个小圆白的，好像是他的部下送的。我跟在他的后面骑了一匹小一点的马，他常回头看看我骑得怎样，大概是怕我摔下来。

	他为人非常的好，对别人也很关心，是一个领头的人，懂的事很多。他本来是要去学医的，但那时候日本人入侵中国的东三省，许多中国的年轻人因爱国而学了军事，那时要从军的人很多，很快的就使一些素质好的人升官，他二十九岁就作了少将，他手下的官和兵很多，他天天要向他们训话，也分队去打日本人，直到日本人投降。

	那时候他有一本圣经，他像看别的书一样的看看而已，因此并没有得救。我们在他到我们那里吃晚饭后，就和他读一点圣经，再谈点别的话，每天都是这样。有一天他在司令部里读到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三至十五节：“我从前是亵渎神的、逼迫人的、悔慢人的；…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。”他就大哭了起来，卫兵听他大哭，以为他跌倒了，但他们去看他时，却见他好端端的坐着。他继续又读到“然而，我所以蒙了怜悯，是要叫耶稣基督在我这罪魁身上，显示祂一切的恒忍，给后来信靠祂得永远生命的人作榜样。”(16。)他眼泪还在他脸上，就笑出来了。

	晚上他来和我们吃饭后，就和我们去小客厅里。他问我们如何能知道自己是否得救？我就问他，你怎么会问我们这个问题？他就很仔细的对我们说，说完之后，他妹妹就对他说：“哥哥，你得救了。”从那天起，他天天祷告，读圣经，主与他同在，他读得很进入。

	就在这个时候，李小姐写了一封快信给我，要我回上海，照顾我的小妹妹。我回到上海，仍与李小姐在一起，我就在那边的情形全说给李小姐听，我仍是以她为我的母亲。回到上海之后，我和他常常通信，不知不觉的他就不像待他妹妹那样待我了，我们之间有了强烈的感情。

	我三十一岁时，我们在杭州结婚，有一些年长者也与我们同去杭州，为我们主婚与证婚。从结婚那天起，我们每晚上床时，都是一同祷告，一同认罪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不可含怒到日落。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相爱，四十年之久，直到最后，仍然保持从当初就有的强烈的感情。夫妇应是活在爱中的，因此两个人也从来没有吵过架。

	婚后三天我们回到安徽，那时他是安徽省的保安副司令，（军人中在他上面的是省主席，）各县市他都要去察看，我就跟着他坐车到处去看，我也看得很有兴趣。我们在安徽住了好几年。

	民国四十年我们来到台湾，住在北投。那时候李弟兄也在我们之前到了台北，每晚都有聚会，七点半开始，九点散会。会所到北投的小火车站每半小时开一班，最后一班在晚上九点之后的要到十点才有。张弟兄从来不在李弟兄还没散会就站起来离开，这是他的性格，因此他每天要十点后才能到家。另一面他因此更爱主，读圣经也就更加清楚，更加明亮了。

	在我们家走上去一点，有一个伤兵修养医院，张弟兄常进去看望，其中有两个是弟兄，他就天天去和他们有祷告，也请他们带他向别的病人传福音。

	那时洪勤诚弟兄家也在北投。每天早上他经过我们家，先在我们家中，我们三个人一同跪在主面前祷告，祷告完了，洪弟兄才去台北上班。

	在我们家走下去一点有一个军的宿舍，只有一个家是信主的，我们就请这位弟兄邀请邻居到他们家去听福音，我们也去。实在是主作事，他们都很愿意，而且不久就一个一个的得救了。起先在那里租一个小楼，每周两次在那里聚会，张弟兄和洪弟兄就在那里学习讲道。不久就买了一个会所，人数也慢慢多了起来。

	张弟兄很喜欢传福音，我们就从家里出去，比如，这些日子到高雄召会去传福音带人得救信主。回家后再住些日子，就到台南召会去传福音，带人得救信主。每次他传福音时，我就坐着为他祷告。他传完了，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就与这些听福音的人谈话，告诉他们神爱世人，神差祂的儿子降世，乃是要叫世人因祂得救。

	我五十岁时住在台中，见到姊妹们我都向她们说我五十岁哪！好高兴已经半百了。见着倪弟兄时我才二十四岁左右，现在五十岁了，主爱我，使我能跟从主直到那日。

	在北投的时候，我天天读圣经，就看出圣经中的女人并不多，而且一个人是表现一个样。我就每天除了固定的读经之外，再深入看这些女人都是作什么的？我就找十几个姊妹，每个人每天自己读一章，每天这一章要读二十次，从早晨分开读到晚上，到晚上要背着读。周六下午我考她们，主日大家都参加聚会。整本新约读完大约要一年半的时间，而她们对于主的经历都是活的，聚会时也都有交通，不再只是听别人分享而已。

	到台中时，我也曾这样带姊妹们，她们也很活的向前，例如我们读到米利暗，我写到圣经中米利暗的事，也写到她与神的关系；但是都很深奥，她们必须听了我的讲解，才能进入。（参“圣经中的女人”－在圣经中许多关乎女人的记载，每一个女人都在积极方面，或消极方面表明某种意义，也具有某种代表性，可作为以后跟随主，走主道路之人的榜样或鉴戒。女人是蒙头的，所以在旧约以色列人中没有女王，在新约的召会中没有女长老。但愿主使用本书，使读者认识神命定的安排中女人该站的立场，该守的地位，而使各地爱主的姊妹们，得知如何在召会中合宜的尽功用，并在家中成为丈夫的帮助，指引儿女认识神，走神的道路。）

	在台中因附近的召会多，我经常到临近的丰原召会、彰化召会、中兴新村召会、嘉义召会去看望、交通。晚上坐公车回来。在车上我很喜乐，轻轻的唱着诗歌。这几个地方的姊妹不少，爱主的也多。她们有什么问题就问，有什么感觉就讲，每个人回家去都是喜乐的。

	在台中我们有六位同工，张弟兄和我是住在大会所里，主日讲道是在大会所，弟兄姊妹来聚会的多，奉献的也多。那四位同工就住在台中旁边小一点的地方，而他们最多的有六个儿女，最少的也有四个，但为他们奉献的少。我和张弟兄没有孩子，但得到的奉献却不少。我们两个人就感觉这些钱不是只为着我们的，乃是主交给我们的，为着同工们的儿女春季、秋季交学费用的。每年春、秋两季要交钱的前一个晚上，我们两个人就到他们家里去。只要我们肯，主都有预备；是主为着他们的孩子的，从不缺少。

	那时香港召会有了问题，李弟兄要张弟兄去香港。那位有问题的弟兄仍然在第一个会所里聚会。六位长老就与张弟兄一同去租别的地方聚会。青年人也与他们一同行动，人数日渐加多。

	当时有位弟兄是韩国人，在台湾住了很久，有心要回去带韩国人信主得救，张弟兄就从台中出来，跟了他去，我也跟着。张弟兄说中文，这位弟兄说韩文。张弟兄在那里先得着很多的学生信主，使之成为日后韩国许多召会中的长老与爱主的人。

	日本东京住了很多中国人，因此也要张弟兄去与他们交通（说中国话）。张弟兄是在日本士官军校毕业的，会说一点日文，所以慢慢的也带了些日本人信主。

	张弟兄爱读圣经，得以在光中见光，主是他的生命，召会就是他的生活。他带我一同去过南洋众召会，欧洲的西德、瑞士、英国、法国、丹麦，美洲的加拿大和美国众召会。有时候语言不通，他就照着英文圣经读出来，总有人会替他翻译。他喜乐，别人也一同喜乐，我实在从他得着了太多太多。

	一九八○年代初期，为着华语聚会，他在安那翰住了一年多。有一位长老说：“张弟兄不是为着任何一个地方召会，他乃是竭力的为着众召会。当他来到安那翰时，他参加我们的长老聚会，他一来，我们的聚会就变成享受。他进门时，已经在呼求主名。我们讨论难题时，他会说：我们来祷告吧！他知道我们何等需要享受基督。他不论到那里都一直在享受基督。”

	一九八二年，主在南韩的众召会有了大的难处，李弟兄就差遣张弟兄去那里解决问题。那一年他两度去韩国，再去美国，然后又去韩国，再去美国，再回到台湾，他已精疲力竭了，需要好好休息。但是另一位弟兄邀请他到印尼，他就去了，当时正逢夏天最炎热的时候。在聚会中，他坐在电扇下面因着风吹而中风。从那时起，他病了。

	他生病后，我就求主不要叫我在他以前死去，他已经不能独自生活，他需要我，而且没有任何人能代替我。他虽然在病痛中，仍然坚持每年要参加冬夏两季的训练，以进入李弟兄的职事。李弟兄讲道时很有灵，我们听时也很有灵。张弟兄常常对人说：喜乐的心是医治的良药。他实在是天天活在神的喜乐中。

	不久他得了青光眼，这种病是一去不回头的，他失去了他的视力，日夜对他都是黑暗的。一九八六年五月，香港召会又有需要。在所有弟兄们中，不论年长或年轻的，没有一个能取代李弟兄去解决那边的情形。张弟兄自告奋勇的要去，李弟兄问他，你的身体健康如何？他说没有问题，就去了，我带着他去，也带着他回来。他在那里给召会很大的帮助。

	到了六月多，我们又去美国参加训练。训练的地点因着气候的关系，每次都是冬天在德州欧文，夏天在安那翰。但是这一年，不知道为什么，都到德州去训练。他在这次训练还没有结束，只听说到召会中的得胜者就喜乐，不到九十分钟，就被主接去了。他实在就是一个得胜者。（一九八六年七月一日）

	人生盖棺论定，今天我可以为他作见证：他真是一个主所爱的人。主不只将自己赐给他，在他生前诸多大大小小的事上，都是将上好的给了他。现在我看到主在这个时候，这个地方，这个情景中将他接去，我还有何求？只有低头敬拜，谢谢主的大爱，主已将最好的给了他，我安心了。我自己这几年，因着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，使我从一生中最的痛苦深渊里得救恩。我从深处感谢主。

	他是葬在德州欧文市橡树墓园里，园中有许多的橡树，每个墓前都有园丁种的花，不需要家人自己去整理。在他的安息聚会里，弟兄姊妹唱了一首他生前喜欢唱的诗歌，四百零五首：

	一　恩主，我爱你，我深知你属我；

	一切罪中乐，我为你全摆脱。

	你是我救主，曾流血将我买；

	如果我爱你，主耶稣，是现在！

	二　恩主，我爱你，因为你先爱我，

	为我在加略将赎价已付妥。

	爱你，是因为荆棘冕你肯载；

	如果我爱你，主耶稣，是现在！

	三　活着我爱你，到死了也爱你；

	并要赞美你，只要你给气息。

	即是死临到，我仍然要表白：

	如果我爱你，主耶稣，是现在！

	四　在那无止境喜乐的荣耀里，

	我要在光中到永远敬拜你；

	头戴荣耀冕，我还要唱出来；

	如果我爱你，主耶稣，是现在。

	那一年夏季训练结束之后，我们原是两个人来两个人一道回，后来却是我一个人回去。但是我知道，我对主应有的服事还没有完，我还要尽力的服事主。

	我第一次看见李弟兄是在上海的友华村，他接受倪弟兄的训练。在上海时，倪弟兄常和他单独的说话，好像倪弟兄要将他里面所有的丰富倾倒出来，而进到李弟兄里面去一样。

	民国三十八年，倪弟兄因着大陆政局有变，要李弟兄带着几位同工－张郁岚、张晤晨、赵静怀、孙丰露、侯小姐到台湾去住在台北。

	民国四十年，张弟兄和我从香港到了台湾，我们见了李弟兄，听了他的信息后，我心里就想，以前我是怎样的跟随倪弟兄，现在我就要照样的跟随这一个人。我是个姊妹，是个蒙了头的人，要从这个人里面得以见光。

	到了台北，李弟兄就不住的聚会交通。他从台北一直到高雄，看到几个大的地方，回到台北就训练弟兄姊妹，到这几个地方去。先是在那里有了会所，慢慢的人就加多了。临近地方，不久人也兴起来了，也有了会所。

	一九六○年李弟兄转往美国开工，一直到现在。每年夏季与冬季仍有训练。因着已过七十年中，所有圣经中紧要且重大的启示，都是借着倪弟兄和李弟兄的职事释放给我们，所以张弟兄和我每次都去参加训练，以得着主的启示，使我们更往前。

	一九八八年的下半年，台湾福音工作的训练中心在台北三会所，而福音的开展队要去许多乡镇。一九八九年元月十日，第一批福音开展有五队每队二十人，共一百人，在各处：（一）北宜花东队，（二）桃竹苗队，（三）中彰投队，（四）云嘉南队，（五）高屏队。每个地方有六个人配搭，两位弟兄四位姊妹，作工四个月之后，留下两位，再加上另外的二位又是六个人。这些开展队的人，就被留在各地，以得着各地的人。于是我利用每周二的早晨，下乡看望新的开展队，留在那里与姊妹们有交通，直到主日中午会后，才回到自己的家去。

	一九八九年我在台北有姊妹聚会，交通到家庭主妇的家庭生活。（参“姊妹聚会信息记录”三八~五五面。）每周一上午九至十一时半，在三会所。凡愿意的，都可以来。但是来的人每周都要来，不可以这一周来，下一周不来，而第三周又来。

	一九九○年我们有在职姊妹的训练，因为她们白天要上班，我们就用周六的晚上，在一会所聚会。（参“姊妹聚会信息记录”六四~一○二面。）

	一九九一年，我因病住进了台北市召会一会所，和福音书房毗邻而居，倒也觉得安息。回首已往，觉得主真是爱我。我一出生就是一个罪人，从十七岁那年寒假得救起直到今天，我八十一岁了。感谢主，在这六十四年中，一路都有主亲手的带领和预备。祂为我预备了倪弟兄、李弟兄、李小姐和我的丈夫张湘泽，他们扶持我，帮助我，带我爱主，使我一生能以活在主里面，享受主大爱，这正如诗歌二百五十一首所说：

	一　一切我所有，无非是接受；

	全是恩所赐，在我信之后；

	所以不自夸，也不自尊，

	我是一个罪人蒙主恩！

	副　我是个罪人蒙主恩！我是个罪人蒙主恩！

	这是我身份，荣耀归给神，我是个罪人蒙主恩！

	二　从前我愚昧，罪恶辖我心，

	使我的脚步完全远离神；

	今被主寻回，能不欢欣？

	现今是个罪人蒙主恩！

	三　流泪有何用，功行有何效？

	若非神怜悯，灭亡怎能逃？

	前我因有罪，不敢近神，

	现今是个罪人蒙主恩！

	四　我爱我救主，心中乐欢腾，

	我这蒙恩人不能不说明；

	让我再说明－用尽声音－

	我是一个罪人蒙主恩！

	展望未来，我对这位一生牧养我的主满了信心和把握，我虽然不知前途还有多远，但我深知一生属祂，和祂的身体－召会，愿意尽心、尽力、尽意奔跑我余剩的赛程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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